
日
本
殖
民
下
的
佛
教
歷
史
社
會
基
礎
（
十
一
）

臺
灣
本
土
近
代
佛
教
的
歷
史
變
革
透
視
：

江
燦
騰

︵
二
︶
臺
南
縣
知
事
今
井
艮
一
，
也
曾
在
同
年
的

12
月
19
日
，
於
呈
給
臺
灣
總
督
兒
玉
源
太
郎
的
報
告
中
，

提
到
有
關
該
地
區
臺
灣
佛
教
的
狀
況
。
但
，
他
先
點
出
臺

灣
的
宗
教
問
題
說
，
當
地
的
宗
教
師
一
向
素
質
低
落
、
普

遍
遭
社
會
歧
視
，
而
信
徒
亦
過
度
仰
賴
神
明
決
定
人
生
禍

福
、
不
惜
典
當
家
產
耗
用
於
取
悅
神
明
等
。
所
以
他
認

為
：
﹁
本
縣
轄
下
︙
︙
一
般
而
言
，
其
稱
寺
廟
者
，
亦

均
鮮
有
服
務
於
該
寺
廟
中
之
神
職
人
員
、
僧
侶
︙
︙
或

有
住
持
或
僧
侶
之
類
，
惟
並
非
德
高
望
重
、
學
識
淵
博
之

輩
，
甚
至
於
彼
等
於
社
會
中
之
地
位
頗
低
，
因
此
絲
毫
沒

有
喚
起
民
眾
信
仰
心
等
高
尚
之
觀
念
。
民
眾
對
於
此
等
僧

侶
亦
不
信
其
能
傳
播
神
佛
之
福
音
，
寧
可
待
之
以
劣
等
之

種
族
，
故
其
平
素
僅
止
於
守
護
堂
宇
，
行
點
火
、
奉
饌
之

事
，
時
而
列
席
儀
式
﹂
。

﹁
如
斯
，
本
縣
轄
下
一
千
多
間
之
寺
廟
中
，
雖
無
宗

教
上
值
得
認
可
者
，
如
統
轄
寺
廟
之
宗
派
，
亦
或
宗
教
上

之
領
導
者
，
即
率
領
大
眾
庶
民
之
宗
教
家
，
惟
彼
等
潛
藏

於
腦
海
裡
之
那
種
宗
教
心
卻
頗
為
頑
固
、
倔
強
，
相
信
彼

等
之
吉
凶
禍
福
全
由
神
佛
定
奪
，
故
平
素
似
不
吝
嗇
、
汲

汲
於
爭
奪
錙
銖
之
利
。
其
於
奉
行
祭
祀
之
際
，
全
家
、
全

庄
必
傾
全
力
，
投
下
巨
資
，
狂
熱
奔
走
，
典
當
衣
物
，
變

賣
田
園
，
以
供
其
資
，
唯
恐
落
他
人
後
﹂
。

日
本
﹁
內
地
佛
教
，
其
傳
來
亦
因
時
日
尚
淺
，
未

具
感
化
力
，
故
本
縣
轄
下
九
十
七
萬
人
民
依
然
為
迷
信
所

支
配
，
年
度
撒
下
鉅
額
財
富
。
對
此
，
一
旦
知
之
，
縱
然

其
不
欲
成
為
一
整
然
有
序
之
宗
派
，
此
豈
無
留
意
之
價
值

乎
﹂

1

？
而
這
也
是
當
時
來
臺
日
僧
普
遍
的
見
解
，
但
整

個
問
題
依
然
出
在
兩
者
的
信
仰
內
涵
及
方
式
，
在
本
質
上

即
是
截
然
不
同
的
，
很
難
克
服
。

︵
三
︶
因
此
，
臺
南
縣
知
事
今
井
艮
一
在
同
報
告

38



中
，
亦
對
日
僧
來
臺
後
佈
教
方
式
之
得
失
，
提
出
他
個
人

很
不
客
氣
的
批
評
說
：
﹁
內
地
佛
教
之
傳
來
，
在
於
據
臺

以
後
，
非
但
時
日
尚
淺
，
且
亦
為
一
佈
教
勸
化
至
難
之
事

業
，
非
一
朝
一
夕
所
能
為
也
。

﹁
話
雖
如
此
，
在
原
有
之
宗
教
中
，
或
有
純
然
之
佛

教
，
或
帶
佛
教
之
氣
味
，
加
上
同
文
同
種
之
故
，
是
以
若

將
此
比
較
之
與
異
文
異
種
之
傳
道
士
依
然
絕
對
排
斥
原
先

之
宗
教
，
而
與
彼
等
之
迷
信
水
火
不
相
容
者
如
耶
穌
教
，

則
佈
教
之
難
易
已
非
同
日
而
語
。
從
事
者
若
能
選
擇
得

宜
，
堅
忍
不
拔
，
孜
孜
不
倦
，
善
加
利
用
其
迷
信
，
漸
次

導
之
於
法
，
則
將
來
應
大
有
可
為
。

﹁
現
或
有
人
試
向
各
人
進
行
說
教
，
或
藉
由
國
語

知
識
傳
習
之
便
而
節
節
得
勢
，
惟
因
從
事
者
未
得
其
宜
，

更
迭
頻
繁
，
或
寄
寓
日
深
，
致
使
思
想
漸
次
薄
弱
，
而
忘

卻
初
志
，
僅
欲
與
內
地
人
相
互
往
來
，
盼
其
多
加
捐
獻
香

錢
。

﹁
比
較
之
與
耶
穌
教
自
開
教
以
來
即
能
忍
受
艱
辛
，

十
年
如
一
日
，
以
堅
定
奉
獻
之
理
想
致
力
佈
教
，
則
其
頹

靡
之
舉
，
實
非
言
語
所
能
形
容
，
如
斯
，
從
事
者
對
於
此

一
迷
信
頗
深
且
又
頑
固
之
本
島
人
，
欲
收
感
化
之
實
效
，

則
如
所
謂
緣
木
求
魚
。

﹁
而
試
向
佈
教
師
本
人
質
問
其
信
徒
數
，
雖
然
答
以

本
島
人
有
數
千
百
人
，
惟
可
謂
為
宗
教
心
發
悟
之
起
點
，

且
亦
人
生
之
最
大
禮
，
及
本
島
人
最
重
視
之
葬
儀
，
卻
未

曾
聞
有
以
佛
教
之
佈
教
師
擔
任
導
師
者
。
﹂

2

然
而
，
假
若
以
上
臺
南
縣
知
事
今
井
艮
一
對
日
僧
的

佈
教
不
力
有
所
批
評
，
但
從
其
愷
切
的
責
備
語
氣
中
，
猶

帶
有
恨
鐵
不
成
鋼
的
期
待
，
故
並
非
全
以
絕
望
的
角
度
來

評
論
。
但
，
幾
可
稱
為
﹁
後
藤
新
平
殖
民
政
策
代
言
人
﹂

的
竹
越
與
三
郎
，
則
無
法
如
此
樂
觀
。
因
竹
越
與
三
郎
除

了
贊
同
耶
穌
教
著
名
的
傳
道
士
馬
偕
博
士
︵G

eorge Leslie 

M
ackay,	D

.D
.1844-1901

︶
在
其
︽
臺
灣
遙
寄
︾
︵From

 

Far Form
osa

︶
中
批
評
臺
灣
民
眾
有
極
端
迷
戀
黃
金
之
癖

好
外
，
亦
認
為
傳
統
臺
灣
社
會
中
，
上
流
者
對
腐
敗
之
政

治
絕
望
，
轉
而
沉
淪
於
酒
池
肉
林
的
享
樂
生
活
；
下
流
者

既
乏
法
律
正
義
與
政
治
保
護
，
故
天
地
間
唯
獨
手
中
所
握

黃
金
可
以
依
靠
，
以
致
連
應
講
究
真
情
的
男
女
婚
姻
和
應

有
倫
理
道
德
自
覺
的
宗
教
信
仰
，
皆
從
現
實
功
利
的
經
濟

角
度
來
著
眼
。
故
處
於
社
會
底
層
的
臺
灣
佛
教
僧
侶
，
既

被
社
會
輕
蔑
和
貶
抑
，
實
不
能
仰
賴
彼
等
為
臺
灣
民
眾
解

明
人
生
的
道
理
。
此
所
以
在
此
環
境
中
，
亦
相
繼
滋
生
許

多
含
有
毒
素
的
新
佛
新
神
。
因
而
臺
灣
雖
有
號
稱
佛
教
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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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，
更
不
能
忘
記
彼
等
尚
有
其
他
的
淫
祠
信
仰

3

。

至
於
比
較
客
觀
持
平
的
學
務
部
長
持
地
六
三
郎
，

則
認
為
異
民
族
不
同
生
活
習
慣
和
宗
教
禮
俗
等
，
必
須
加

以
尊
重
，
不
能
以
政
治
力
加
以
強
制
改
變
，
因
日
治
初
期

官
方
雖
曾
一
度
信
誓
旦
旦
，
欲
執
行
﹁
急
進
的
風
化
﹂
政

策
，
以
達
到
禁
鴉
片
、
斷
頭
髮
、
解
纏
足
的
目
標
，
但
最

後
都
決
定
暫
緩
嚴
格
執
行
，
而
採
取
漸
進
的
改
善
方
式
。

所
以
，
他
認
為
，
雖
然
移
易
形
而
下
的
風
俗
習
慣
，

可
以
見
到
急
遽
的
進
步
出
現
，
但
對
於
改
革
形
而
上
的
思

想
及
信
仰
之
類
，
其
能
達
到
何
種
程
度
？
只
要
看
臺
灣
本

地
人
對
大
和
魂
的
感
受
如
何
？
即
不
得
不
承
認
並
非
輕
易

之
舉
所
能
獲
致
。
他
以
來
臺
日
僧
的
佈
教
活
動
和
耶
穌
教

的
傳
教
士
之
獻
身
情
況
相
比
，
認
為
日
僧
的
活
動
主
要
仍

限
於
來
臺
的
日
人
之
間
，
就
其
對
臺
灣
本
地
人
的
感
化
來

說
，
實
不
能
不
對
其
無
法
與
耶
穌
教
士
偉
大
成
就
相
比
而

感
到
汗
顏
！

這
證
明
形
而
下
的
同
化
易
、
形
而
上
的
同
化
則
難
於

短
期
內
有
成
效
。
而
從
人
類
歷
史
上
來
看
，
征
服
人
種
對

被
征
服
人
種
進
行
的
形
而
下
同
化
改
變
，
卻
在
形
而
上
的

部
份
反
被
對
方
同
化
的
情
形
也
屢
見
不
鮮
。
至
於
像
中
國

成
功
的
民
族
同
化
，
則
史
上
罕
見
其
匹
。
故
日
本
對
此
民

族
同
化
的
事
業
，
雖
具
宏
圖
之
心
，
但
是
否
真
能
收
效
，

可
能
尚
待
商
榷
。
總
之
，
此
一
事
業
，
他
不
能
贊
成
如
皮

相
者
流
的
見
解
，
僅
只
滿
足
於
在
形
而
下
方
面
的
同
化
成

果
4

。特
別
是
，
他
當
時
看
到
移
住
臺
灣
的
日
人
，
在
地
方

上
與
本
地
人
的
相
處
，
尚
稱
關
係
良
好
，
至
都
會
區
則
漸

冷
淡
疏
離
。
而
一
到
大
都
會
的
話
，
日
人
社
會
與
臺
人
社

會
全
然
區
隔
，
尤
其
在
社
交
上
兩
者
幾
完
全
斷
絕
往
來
。

事
實
上
，
藉
優
勢
人
種
之
威
，
以
壓
迫
當
地
人
的
社
會
，

在
經
濟
上
也
造
成
侵
害
。
此
類
行
為
，
雖
亦
有
其
不
得
不

然
的
發
展
趨
勢
，
但
若
日
本
大
和
民
族
未
來
要
有
大
發

展
，
當
以
大
國
民
自
省
，
以
減
輕
對
新
依
附
殖
民
地
民
眾

的
此
種
威
逼
與
奪
利
，
如
此
才
可
能
改
善
雙
方
的
疏
離
冷

淡
關
係
。
也
因
此
，
兒
玉
源
太
郎
的
新
政
措
施
，
用
了
相

當
大
的
心
力
來
綏
撫
和
懷
柔
臺
灣
百
姓
，
其
用
意
可
以
概

見
5

。︵
5
︶
重
返
歷
史
場
景
的
新
探
索
之
三
：

官
方
採
無
方
針
宣
示
與
警
察
實
際
干
預
的
雙
面
政
策

但
事
實
上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的
新
政
，
完
全
從

﹁
馬
基
維
利
式
﹂
的
政
策
實
效
出
發
，
因
既
然
臺
灣
的
宗

教
活
動
，
已
大
多
交
由
威
權
十
足
的
地
方
警
察
來
監
控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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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且
對
帶
有
暴
力
傾
向
的
民
眾
集
體
行
動
，
視
同
土
匪
組

織
來
處
理
，
則
其
所
謂
﹁
舊
慣
溫
存
﹂
的
美
名
之
後
，
正

如
在
處
理
﹁
禁
︵
鴉
片
︶
煙
政
策
﹂
的
兩
面
手
法
，
即
一

方
面
嚴
厲
管
制
日
人
介
入
其
間
；
一
方
面
依
舊
讓
臺
人
吸

食
和
沉
溺
其
中
，
而
官
方
則
藉
機
課
高
額
煙
稅
而
獲
大

利
。
雖
然
在
宗
教
方
面
官
方
不
能
課
稅
，
可
是
眾
多
官
方

辦
公
室
、
部
隊
駐
防
處
及
公
務
人
員
宿
舍
等
，
不
是
有
眾

多
臺
人
寺
廟
已
被
長
期
徵
用
和
入
住
嗎

6

？
這
難
道
不
是

另
一
種
方
式
的
權
利
掠
奪
和
威
逼
嗎
？
所
以
，
教
育
家
持

地
六
三
郎
所
談
的
，
不
如
當
作
當
時
的
另
一
種
自
省
之

聲
，
而
無
法
當
作
現
實
的
措
施
來
看

7

。

因
根
據
翁
佳
音
的
研
究
，
明
治
34
年
︵1901

︶
5

月
，
發
生
在
臺
灣
中
部
的
﹁
崙
背
支
署
及
油
車
派
出
所
匪

擊
事
件
﹂
，
當
時
官
方
雖
將
此
事
件
推
委
於
當
地
警
官
風

紀
頹
弛
、
濫
捕
當
地
人
民
所
致
，
但
從
文
獻
判
斷
，
導
火

線
其
實
是
由
﹁
取
締
迷
信
﹂
才
爆
發
的
。
因
當
日
該
地
的

民
眾
迎
關
帝
，
入
夜
以
後
又
有
演
戲
，
卻
遭
到
日
警
的

兩
度
勒
令
停
演
，
連
該
地
的
保
正
和
街
民
都
﹁
哀
求
肯

願
﹂
，
日
警
態
度
仍
非
常
強
硬
，
終
而
激
怒
了
全
街
的
民

眾
群
起
抗
日
。
翁
佳
音
認
為
，
是
因
官
方
在
宗
教
上
的
失

策
，
日
治
前
期
的
武
裝
抗
日
﹁
才
有
民
間
宗
教
人
物
的
參

加
，
與
宗
教
色
彩
顯
著
之
現
象
﹂

8

。
於
是
，
他
也
提
到

如
下
的
評
論
意
見
：

日
人
在
面
臨
此
種
宗
教
氣
氛
下
，
便
繼
續
發
佈
取

締
利
用
迷
信
者
，
進
而
在1908

年
公
佈
﹁
臺
灣
違
警

令
﹂
，
其
中
規
定
取
締
﹁
對
病
人
行
禁
厭
、
祈
禱
符
咒

等
，
又
給
神
符
神
水
等
妨
害
醫
藥
之
行
為
者
﹂
。
此
令
一

經
實
施
，
執
行
者
為
警
察
，
而
﹁
領
臺
之
初
，
各
種
匪
亂

利
用
民
間
信
仰
。
因
而
總
督
府
，
尤
其
是
警
察
系
統
的

人
，
認
為
臺
灣
迷
信
是
匪
亂
的
禍
因
。
極
端
者
則
誤
認
為

臺
灣
一
切
信
仰
為
迷
信
，
而
對
於
臺
灣
人
的
信
仰
生
活

毫
不
同
情
﹂
。
在
這
種
臺
灣
民
間
宗
教
背
景
、
初
期
武

︵
裝
︶
抗
︵
日
︶
有
宗
教
色
彩
，
與
後
來
日
本
警
察
執
行

的
偏
差
下
，1907

年
以
後
的
武
抗
宗
教
色
彩
濃
厚
，
及

其
領
導
者
中
，
民
間
的
宗
教
人
員
︵
乩
童
、
賣
卜
者
、
降

筆
會
看
字
之
類
︶
之
所
以
占
不
少
比
例
，
不
能
不
謂
其
來

有
自
。

9
對
於
翁
佳
音
的
如
此
評
述
，
本
章
不
認
為
在
當
時

﹁
取
締
迷
信
﹂
和
﹁
武
裝
抗
日
﹂
之
間
的
因
果
關
係
，
可

以
孤
立
的
來
看
待
。
因
臺
灣
在
日
治
時
間
之
外
的
前
後
歷

史
經
驗
，
已
足
以
說
明
﹁
取
締
迷
信
﹂
始
終
是
官
方
的
一

貫
政
策
，
只
是
在
執
行
上
態
度
有
緊
鬆
之
別
罷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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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且
，
誠
如
矢
內
原
忠
雄
的
批
評
所
言
：
﹁
︙
︙

︵
之
前
，
此
類
的
反
抗
行
為
︶
，
不
論
就
其
首
謀
者
的
閱

歷
動
機
，
或
民
眾
的
附
和
，
或
運
動
的
迷
信
色
彩
以
及
暴

動
的
性
質
而
言
，
多
為
個
別
的
、
衝
動
的
、
地
方
的
，
尚

未
成
為
近
代
的
、
組
織
的
民
族
運
動
。
這
因
資
本
主
義
的

發
展
與
浸
透
、
教
育
的
某
種
程
度
的
普
及
、
政
治
的
自

由
思
想
的
發
生
，
乃
為
近
代
民
族
運
動
的
必
要
前
題
故

也
。
﹂

10
不
過
，
本
章
在
此
，
主
要
是
藉
以
引
出
官
方
在
宗

教
政
策
上
的
兩
難
：
干
預
？
或
放
任
？
然
後
，
吾
人
可
以

知
道
一
般
臺
灣
學
界
所
謂
的
﹁
舊
慣
溫
存
﹂
或
所
謂
宗
教

﹁
放
任
政
策
﹂
，
都
是
過
於
簡
化
其
中
的
複
雜
性
，
而
忽

略
了
其
中
的
施
政
考
量
，
其
實
是
多
層
次
交
錯
，
甚
至
是

階
段
性
妥
協
的
結
果
。

也
因
此
，
東
鄉
實
和
佐
藤
四
郎
共
著
的
︽
臺
灣
植

民
發
達
史
︾
一
書
中
，
一
方
面
指
出
當
時
臺
灣
南
部
突
發

的
﹁
土
匪
事
件
﹂
是
奠
基
在
﹁
土
民
︵
臺
人
︶
的
無
智
﹂

之
上
，
但
彼
等
更
呼
籲
應
對
臺
人
的
民
族
心
理
和
宗
教
問

題
作
研
究
調
查
，
並
在
施
政
上
加
大
其
比
重
，
使
殖
民
者

與
被
殖
民
者
之
間
的
緊
張
關
係
，
得
以
真
正
改
善

11

。
然

而
，
這
於
當
時
實
際
反
映
在
臺
灣
佛
教
的
發
展
上
，
又
是

如
何
呢
？
底
下
即
就
此
一
問
題
再
展
開
必
要
的
討
論
，
以

了
解
有
無
出
現
新
的
化
解
難
題
之
道
？
只
是
此
處
擬
觀
察

的
線
索
，
不
再
是
日
本
官
方
和
真
宗
本
願
寺
派
的
僧
侶
，

而
是
和
臺
灣
本
土
佛
教
關
係
最
密
切
的
、
影
響
也
最
大
的

曹
洞
宗
。

3.
日
臺
佛
教
平
行
發
展
與
重
新
出
發
的
轉
機

︵
1
︶
曹
洞
宗
日
僧
轉
型
經
驗
的
歷
程

由
於
日
治
時
期
對
臺
灣
本
土
佛
教
有
最
大
影
響
的
，

是
來
自
日
本
曹
洞
宗
的
來
臺
僧
侶
，
並
且
在
此
後
的
歲
月

中
，
該
宗
其
持
續
的
影
響
力
亦
始
終
不
衰
。
但
，
同
屬
日

僧
的
其
他
宗
派
卻
無
法
做
到
與
日
本
曹
洞
宗
同
樣
成
功
的

地
步
呢
？
故
此
處
仍
有
必
要
再
針
對
此
一
問
題
，
重
新
檢

視
一
下
當
時
因
官
方
宗
教
政
策
調
整
，
而
受
到
巨
大
衝
擊

的
日
本
洞
宗
，
當
初
究
竟
是
如
何
將
這
場
大
風
暴
的
掃
蕩

威
力
大
幅
度
的
降
低
，
甚
至
逐
漸
走
出
谷
底
，
並
達
成
了

轉
型
的
另
一
條
道
路
。

但
，
由
於
釋
慧
嚴
博
士
已
撰
有
兩
篇
關
於
此
問
題

的
長
篇
論
文
：
1.
︿
西
來
庵
事
件
前
後
臺
灣
佛
教
的
動

向—
以
曹
洞
宗
為
中
心
﹀
︵
載
︽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︾

10
：279-310

，1997

︶
；
2.
︿
日
本
曹
洞
宗
與
臺
灣
佛
教

僧
侶
的
互
動
﹀
︵
載
︽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︾
11
：119-154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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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

︶
。
雖
然
其
中
有
不
少
論
點
是
筆
者
所
不
能
苟
同

的
，
並
且
在
本
章
之
前
的
相
關
處
也
提
出
了
辯
駁
，
但
基

本
上
其
文
首
先
引
用
曹
洞
宗
的
︽
宗
報
︾
史
料
，
仍
應
加

以
肯
定
。
也
因
此
，
底
下
將
不
再
過
於
重
複
交
代
釋
慧
嚴

博
士
已
大
篇
幅
介
紹
過
的
內
容
，
而
只
針
對
和
本
章
論
題

較
切
近
的
部
份
，
加
以
說
明
。

首
先
，
此
處
仍
必
須
從
佐
佐
木
珍
龍
的
成
功
經
驗

談
起
。
因
當
時
日
本
曹
洞
宗
的
佐
佐
木
珍
龍
，
不
但
是
影

響
日
本
曹
洞
宗
日
後
決
心
繼
續
來
臺
發
展
的
主
要
外
派
僧

侶
，
並
且
他
在
來
臺
初
期
首
創
採
取
與
臺
人
寺
廟
私
下
大

量
簽
約
的
靈
巧
手
法
，
雖
不
無
有
趁
火
打
劫
之
嫌
，
卻
達

成
了
當
時
其
他
來
臺
日
僧
所
無
法
獲
致
的
輝
煌
成
果

12

。

而
也
由
於
佐
佐
木
珍
龍
的
初
期
成
就
至
為
可
觀
，
促
使
日

本
曹
洞
宗
從
第
2
年
開
始
，
即
加
派
多
名
活
動
力
甚
強
的

佈
教
師
來
臺
協
助
佐
佐
木
珍
龍
，
以
繼
續
維
持
原
有
的
領

先
趨
勢
，
所
以
該
宗
當
時
在
全
臺
教
勢
的
擴
充
之
快
，
可

謂
一
枝
獨
秀
，
幾
達
壟
斷
全
局
的
地
步
。

不
過
，
儘
管
有
這
樣
的
傲
人
成
就
，
但
在
另
一
方

面
，
也
須
指
出
：
當
時
日
本
曹
洞
宗
之
所
以
決
定
傾
力
於

臺
灣
此
一
新
領
地
的
佛
教
經
營
，
其
實
是
帶
有
向
朝
廷
贖

罪
的
心
理
來
回
饋
的

13

。
因
此
，
該
宗
是
從
﹁
甲
午
戰

爭
﹂
後
，
才
決
心
配
合
官
方
政
策
，
不
惜
投
入
大
量
的

人
、
物
力
，
在
臺
灣
︵
南
方
關
門
︶
和
北
海
道
︵
北
方
鎖

鑰
︶
兩
地
一
齊
展
開
的
。
至
於
朝
鮮
和
滿
州
兩
地
，
則
要

到
﹁
日
俄
戰
爭
﹂
以
後
，
才
正
式
積
極
開
教
的
。

但
，
就
日
本
曹
洞
宗
本
部
來
說
，
由
永
平
寺
與
總

持
寺
合
作
，
彼
此
輪
流
當
該
宗
大
本
山
的
新
運
作
模
式
才

試
行
未
久
，
不
同
派
系
之
間
的
激
烈
內
鬥
仍
未
平
息

14

。

所
以
當
務
之
急
，
就
是
：
︵
一
︶
化
解
內
部
紛
爭
以
凝
聚

共
識
、
︵
二
︶
廣
辦
中
學
以
培
育
新
才
、
︵
三
︶
改
善
宗

門
本
山
惡
化
的
財
務
狀
況
，
以
便
上
繳
贊
助
軍
務
捐
款
和

補
助
在
臺
灣
、
北
海
道
兩
地
的
佈
教
經
費
。
而
這
三
者
又

息
息
相
關
。
尤
其
宗
內
財
務
不
佳
的
問
題
，
並
非
直
到
如

之
前
李
添
春
所
說
的
發
生
於
明
治
32
、
33
年
之
間
；
因
從

該
宗
的
︽
宗
報
︾
上
，
即
可
看
出
，
有
關
﹁
財
務
整
理
﹂

的
呼
籲
，
早
在
明
治
29
年
12
月
15
日
的
創
刊
號
上
即
已
提

出
，
並
且
官
方
主
管
單
位
，
也
一
再
督
促
其
提
出
相
關
的

財
務
報
告
，
其
中
包
括
了
兩
本
山
永
續
金
、
高
等
中
學
林

經
費
、
軍
隊
慰
問
追
弔
費
等

15

，
可
見
該
宗
財
務
老
早
就

有
問
題
了
。

但
，
當
時
該
宗
仍
存
有
極
大
的
投
機
心
理
，
以
為
臺

灣
絕
大
部
份
的
重
要
寺
廟
齋
堂
既
已
被
該
宗
藉
私
下
簽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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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輕
易
納
入
派
下
寺
院
，
此
一
寺
產
及
其
附
屬
田
園
為
數

極
為
可
觀
，
只
要
再
設
法
取
得
臺
灣
殖
民
當
局
的
首
肯
，

即
可
合
法
生
效

16

。

但
，
如
何
矇
混
的
作
法
，
也
出
現
極
大
的
後
遺
症
。

例
如
當
時
臺
南
名
剎
開
元
寺
的
住
持
寶
山
常
青
，
在
與
該

宗
私
下
簽
約
合
作
之
後
，
即
變
得
驕
縱
異
常
，
騎
馬
出
門

時
，
身
著
黑
色
法
衣
，
頭
上
纏
繞
曹
洞
宗
兩
大
本
山
所
下

賜
的
安
陀
衣

17

，
腰
部
以
下
穿
大
口
褲
子
，
並
僱
有
一
日

僕
為
前
導
。
而
當
時
︵1897.6.14

︶
他
正
吃
上
官
司
。

他
是
因
繼
臺
南
大
天
后
宮
住
持
林
普
華
、
法
華
寺
監

司
隨
緣
等
人
之
後
，
率
先
代
表
開
元
寺
與
日
僧
私
下
簽
約

合
作
者
，
故
早
在
前
一
年
春
，
曹
洞
宗
在
臺
灣
南
部
的
佈

教
使
若
生
國
榮
便
給
予
他
甜
頭
嚐
，
讓
他
兼
任
鳳
山
縣
舊

城
觀
音
堂
廟
的
副
住
持
，
他
則
藉
此
每
年
兩
次
前
往
收
取

廟
產
租
米
，
但
完
全
不
管
廟
方
的
相
關
宗
教
事
務
，
信
徒

對
此
無
賴
行
徑
甚
為
不
滿
，
便
具
狀
向
當
地
主
管
縣
廳
投

訴
。

於
是
官
方
將
其
起
訴
，
並
傳
寶
山
和
日
僧
芳
川
雄

悟
前
來
受
審
，
以
了
解
究
竟
。
根
據
芳
川
雄
悟
的
說
法
，

官
方
於
同
月
25
日
向
其
表
示
：
身
為
隨
軍
佈
教
使
應
停
止

濫
用
宗
制
，
縱
使
雙
方
簽
有
誓
約
也
不
算
手
續
完
備
，
特

別
寶
山
自
稱
是
該
廟
住
持
卻
光
只
收
租
而
不
顧
廟
務
，
實

非
宗
教
家
所
應
為
，
依
法
必
須
處
刑
。
但
，
芳
川
雄
悟
請

該
宗
另
一
位
具
有
清
望
和
甚
受
官
方
好
評
的
陸
鉞
巖
佈
教

使
，
出
面
代
寶
山
求
情
，
寶
山
才
算
免
了
這
一
場
牢
獄
之

災
。

事
實
上
，
當
年
芳
川
雄
悟
在
寫
這
段
報
導
時
，
不
但

語
多
保
留
，
同
時
也
一
併
記
載
這
一
期
間
有
軍
人
罹
患
霍

亂
死
亡
、
南
仔
坑
蜂
起300

名
臺
人
﹁
土
匪
﹂
擊
斃
和
殺
傷

各
一
名
日
本
警
官
的
生
死
交
關
場
面
，
以
及
日
僧
及
時
在

當
地
主
持
葬
儀
佛
事
，
以
慰
亡
靈
和
生
者
的
活
動

18

。

但
，
由
此
可
知
，
當
時
日
本
曹
洞
宗
的
僧
侶
，
亦
宛

如
日
治
之
前
西
洋
傳
教
士
在
臺
利
用
特
權
向
官
方
關
說
，

使
其
教
民
或
神
職
人
員
逃
避
法
律
應
有
的
制
裁
，
其
宗
教

手
法
之
齷
齪
行
徑
根
本
沒
兩
樣
。
並
且
，
日
僧
與
臺
廟
雙

方
私
下
簽
約—

若
無
官
方
背
書
即
無
效
的
嚴
重
問
題
，

亦
在
此
事
件
中
流
露
無
遺
！
︵
未
完
待
續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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